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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改会建议修例增强保障消费者  
 
 

  法律改革委员会就售卖货品及提供服务问题而作出若干法

律修订的建议，以便为消费者提供较佳的保障。  
 
  委员会今日（星期二）发表一份有关该论题的报告书。  
 
  法改会属下售卖货品及提供服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陆恭蕙表

示 ， 法 改 会 和 该 个 由 律 师 、 消 费 者 机 构 代 表 和 商 人 组 成 的 小 组 委 员

会，经过了两年的工作才完成这份报告书。  
 
  陆恭蕙指出，虽然报告书只涉及售卖商品修例的一个较小

部 分， 法律 改革 委员 会提 出的 法律 修订 建议 对消 费者 来说 ，却 十分 重

要。  
 
  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立例管制消费性质买卖的售卖货品及

提 供服 务合 约中 的「 苛刻 及不 合情 理」 条款 。委 员会 并无 对「 苛刻 及

不 合情 理」 的定 义作 任何 建议 ，但 却提 出了 一些 因素 ，是 当法 庭考 虑

一份合约的条款是否属于此类时所应该顾及的。  
 
 
  陆恭蕙指出，是项建议旨在管制极端不合理的事例。委员

会 希望 一旦 立法 ，会 对于 公司 在草 拟售 卖合 约时 产生 约束 作用 ，以 确

保公司和消费人两者之间的利益得以平衡。  
 
  委员会并无建议对商业性质的合约作类以的立例管制，因

为 委员 会认 为商 人会 较能 够就 其商 业合 约而 提出 谈判 以及 保障 本身 的

利益。  
 
  陆恭蕙指出，售卖货 品条例第十三（三）条会使到买主在

接 受了 有缺 点的 货品 后便 丧失 退货 的权 利， 而只 能够 退而 追讨 赔偿 。

而 根据 该条 例第 三十 七条 ，其 中一 种被 视为 接纳 货品 的情 况是 当买 主

表明接受了该货品。  
 
  有关表明接受买主通常都会在送货时被要求签收，而当时

买主尚未有机会检验货品。  
 
  条例第三十六（一）条规定，对于买主未有合理机会检视

的货品，不应被视为已被接纳。  
 
  委员会建议条订该条款以清楚规定，签署收条不会导致消

费人丧失退货的权利，除非他实际上已获得合理机会检验货品。  



 
  至于提供服务者的义务，普通法中有关服务的质素，提供

服 务的 时间 和对 服务 的考 虑的 原则 都适 用于 香港 ，但 本港 在这 方面 却

未有成文的法例。  
 
  委员会建议香港采纳类似英国的一九八二年提供货品及服

务法令的法例，该英国法令罗列普通法中的主要义务。  
 
  委员会研究了售卖货品条例第十六条有关货品售卖人须提

供「具可销售的品质和合理的适合性」之货品这项现行义务。  
 
  陆 恭 蕙 说 ， 第 十 六 条 基 本 上 是 一 条 有 例 外 情 况 的 负 面 条

款 。按 照其 现时 的形 式， 该条 文实 际是 表示 除本 条例 或其 他条 例有 列

出的规定外，并无有关品质的默示条件。  
 
  委员会建议将第十六条重新草拟成正面的形式，以强调货

品必须符合品质标准正面规定。  
 
  委员会又建议澄清条例第二（五）条中有关可供贩卖质素

的 定义 ，做 法是 加入 一些 买主 有权 期望 得的 品质 。建 议列 入的 有货 品

的外观和最后涂饰、货品无轻微缺点、货品的耐用程度和安全性。  
 
  至于买主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，陆恭蕙说按照售卖货品条

例，买主绝对有权退回有缺点的货品，委员会希望保留这项权利。  
 
  委 员 会 并 未 建 议 给 予 售 卖 者 可 纠 正 货 品 的 缺 点 的 法 定 权

利 ， 虽 然 委 员 会 觉 察 到 如 果 有 关 的 缺 点 属 于 轻 微 和 可 以 轻 易 补 救 的

话，退货的规定可能会被认为对卖者太过苛刻。  
 
  陆恭蕙说 ∶「要就商业性购买交易定出简易运作的补救条款

并 不容 易， 毕竟 ，商 人通 常可 以透 过谈 判找 到解 决方 法， 我们 并不 相

信给予售卖人进行补救的法定权利可以帮助商人解决纠纷。」  
 
  「至于消费性的购买，香港的消费教育程度普遍偏低，而

消 费条 例亦 未臻 完善 。因 此， 我们 有理 由指 出法 例应 该保 障消 费者 ，

因他们经常在讨价还价方面较售卖者处于下风。」  
 
  「我们不希望给予售卖者任何机会争辩说他按照法律有权

拒绝破损货品的退回。  」  
 
 
 

  完    


